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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、行政院國家科學

委員會。 

貳、案   由：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未能有效協助解

決新竹生醫園區籌備處層級低及難以統籌

協調各部會工作之問題，且對於醫學中心

之規劃及興建，有協調統籌不力情事；行

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未積極妥善全盤規劃

及推演修正計畫內容，復對於規劃內容反

覆，失其專業評估立場，以及與經建會未

適時及周妥處理科學園區管理局終止委託

台灣大學開發新竹生醫園區之協議，導致

計畫時程延宕情形益趨嚴重，均有違失，

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為調查新竹生物醫學園區（下稱新竹生醫園區）有

無規劃草率、執行失當，並因計畫變更造成公帑損失情

事，本院爰向行政院秘書處、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（下

稱經建會）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（下稱國科會）調

閱相關卷證資料，以及詢問經建會張前副主任委員景森

及部門處前後任處長陳寶瑞、張桂林、曾雪如、國科會

陳前主任委員建仁及吳參事俊慧、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

（下稱科管局）顏局長宗明及李前局長界木、行政院衛

生署陳副署長再晉、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蘇研究員

益仁、國立台灣大學教授鄭富書、江炯聰、台灣大學陳

前校長維昭、陳前總務長振川、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

設醫院（下稱台大醫院）李前院長源德、許前副院長世

明，業已調查竣事，業已調查竣事，爰將國科會及經建

會所涉違失部分臚列如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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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經建會未能有效協助解決新竹生醫園區籌備處層級

低及難以統籌協調各部會工作之問題，使園區開發進

度嚴重延宕，核有未當。 

(一)行政院於 90 年 2 月將台大醫院提出之構想交議予

經建會規劃具體方案報核，90 年 6 月核定之新竹生

物醫學園區推動原則，亦由經建會整合各機關意見

后報請行政院核定，按該原則設置之「行政院新竹

生物醫學園區指導小組」，執行秘書由經建會主任

委員兼任，該會並擔任幕僚，另指導小組下設工作

小組，亦由經建會負責，於開發階段擔任跨部會事

務協調。又行政院 92 年核定之計畫，「召開跨部

會協調會議」仍屬經建會之分工事項，迨新竹生醫

計畫於 97 年 11 月 7 日奉核修訂，始改由國科會負

責召開跨部會工作協調會議。 

(二)新竹生醫園區構想係台大醫院提出，且園區為知識

創新與培育型科學園區，別於單純產業進駐之科學

園區，而國科會未有開發生醫園區及興建醫學中心

之經驗，故由台灣大學成立園區籌備處執行規劃及

開發，然本計畫執行及預算編列機關，尚包括教育

部、經濟部、衛生署、國科會、中研院等機關，以

園區籌備處隸屬於台灣大學，層級較低，卻需統籌

各部會工作及協調預算編列，無論於角色及經驗

上，皆難免有所困難。再以前開籌備處非法定組織

（單位），對外不能獨立行文，故需台灣大學或教

育部在行政程序上積極協助，以爭取時效，惟本計

畫主要執行者許世明副院長為台大醫院之醫師，台

大醫院之組織層級又隸屬於台灣大學醫學院、台灣

大學及教育部，公文經層層轉陳，非但影響時效，

更可能因人為因素之介入，導致計畫構想或執行事

項，一再變更。更遑論園區籌備處尚需與教育部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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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之其他機關協調，因而在雜、建照統一發照、園

區高品質景觀及醫學中心頻遭遇相關問題，前揭問

題，負統籌協調責任之經建會自行政院行政委託之

初，即當可預見。且前開園區籌備處層級確有偏

低，難以統籌各部會工作及協調預算編列，導致計

畫進度於執行之初，即已落後於原定時程之問題，

早於行政院 93 年度列管之政府科技發展計畫之期

末審查意見可佐，該審查意見已具體指明「……籌

備處層級低，部會缺乏整合較難順利執行計畫目

標，建議提高籌備處之層級，並由行政院副院長出

面整合。」 

(三)按涉及跨部會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，相關機關應摒

除本位立場，以專業協助、互助合作，並配合年度

計畫及預算，有效執行政策，遇有窒礙之處，且非

單一機關能獨立排除，即應啟動跨部會之協調機

制，並由相關部會適時提供協助，排除遭遇之困

難。惟新竹生醫園區計畫涉及之部會甚多，因具備

醫學管理能力之衛生署無主辦意願，主辦之國科會

又無開發生醫園區之經驗，故由行政院核定以行政

委託方式委託台灣大學成立園區籌備處辦理，然前

開籌備處層級低、專職人力少及部會缺乏整合之問

題，自台灣大學執行園區計畫以來即已發生，94 年

間復發生科管局終止委託台灣大學開發之事件，95

年間甚連園區核心設施醫學中心亦滋停緩建之

議，卻未見經建會有效進行跨部會協調，弭平爭

議，而先依行政院會議決議終止科管局與台灣大學

之委託開發協議，再任國科會主導緩建醫學中心決

策，使 94 年底至 96 年底期間，園區計畫重回規劃

階段，部分預算緩編，即將進行之工程發包亦告暫

停，為解決台大醫院時程落後之問題，卻使工程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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宕問題益趨嚴重，核有未當。 

二、經建會及國科會未適時及周妥處理科管局終止委託

台灣大學開發新竹生醫園區之協議，導致計畫時程延

宕情形益趨嚴重，洵有違失。   

(一)按行政院吳前副院長榮義於 94 年 10 月 13 日主持

行政院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指導協調會第 1 次會議，

即決議「考量現有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籌備處層級太

低，缺乏整合能力及行政效率，而籌設中園區經營

主體（民間開發公司）民間出資比率亦過低，已嚴

重影響園區籌建進度，有必要將原籌備組織及營運

組織轉變為財團法人型態。請衛生署儘速成立財團

法人組織負責推動本案，包括未來醫學中心、研究

中心、育成中心等的規劃、建設與營運。」該決議

攸關台灣大學與科管局委任關係之權利及義務之

變更，終止委託又有影響台灣大學聲譽之虞，尤應

慎重，然查該次會議並未邀請台灣大學派員參加及

說明，卻於會中片面作成決議。 

(二)經建會奉行政院指示於 95 年 1 月 12 日召集相關機

關會商，會議結論原則同意終止委託，至終止日期

再行協商，且協商合約終止期間應停止新案之發

包。又依據台灣大學與科管局簽訂之委託協議書規

定，在接獲終止委託通知後 14 日內頇通知廠商暫

停各項工作之進行，俾進行結算及辦理合約移轉事

宜。在此期間，各項工作皆告暫停。  

(三)查園區籌備處原訂於 94 年 12 月辦理園區先導中心

裝潢工程決標，95 年 1 月辦理醫學中心工程專案管

理技術服務委託之開標，95 年 5 月辦理育成中心工

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委託之公告招標，95 年 8 月辦

理醫學中心主體工程之招標，95 年 11 月辦理育成

中心工程統包之公告招標，95 年底進入醫學中心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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樁工程及開挖工程施工階段，預定醫學中心於 98

年 5 月底全體開院，惟協商合約終止期間，前述作

業，全告停止。再以組織架構可能變更，導致園區

籌備處人員流失，且各項重大工程或技術服務委託

頇重新整合與協調，95 年度已核撥預算被告以暫停

新案發包，96 年度預算編列亦因組織疑義而引發各

單位不同想法，均影響工程進度甚巨。  

(四)新領域之行政與專業整合固為困難，復以新竹生醫

計畫核定期程本即緊湊，且需與各單位協調溝通之

界面甚多，加上諸項外在因素影響，台灣大學執行

生醫計畫確有延宕之處。然台灣大學自 92 年執行

園區計畫以來，即已發生時程落後之問題，惟 94

年 10 月前，經建會及國科會均未有效處理，亦未

有變更推動組織之議，放任執行進度延宕問題持續

存在，卻於台灣大學甫完成園區整體公共基礎工程

發包及施工與將醫學中心規劃報告書送審之際，戞

然決定終止科管局與台灣大學之委託開發協議，迫

使原規劃之工程進度皆告暫停，再以整體園區規劃

架構、方向及預算編列未臻明確，權責歸屬不明，

連帶影響人力、資金之投入。綜上，經建會及國科

會未適時及周妥處理終止委託台灣大學開發新竹

生醫園區之協議，使原定時程之延宕情形，更為嚴

重，洵有違失。 

三、經建會對於醫學中心之規劃及興建，有協調統籌不力

情事；復以國科會對於園區計畫之規劃內容反覆，且

失其專業評估立場，均核有違失：  

(一)新竹生醫園區自構想階段，至行政院 90 年核定之

推動原則，再至 92 年核定之新竹生醫園區計畫，

均規劃於園區內建置醫學中心，協助推動臨床詴

驗，並提供新竹地區民眾高品質之醫學研究及醫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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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中心。嗣經建會作成原則同意科管局終止與台

灣大學之協議後，中研院李前院長遠哲及國科會陳

前主委建仁嗣於 95 年 6 月 17 日召開會議，作成「請

中研院生醫所陳垣崇所長擔任規劃推動小組召集

人」及「本計畫內容（包括醫學中心、研究中心等）

應重新檢討調整」之結論，國科會陳前主委及中研

院陳所長於 95 年 7 月 11 日主持之會議復決議：

「……竹北園區攸關醫院與醫學中心之設置計畫

頇再審慎評估，……。而刻不容緩之醫療診斷與醫

藥研發產業，可利用南港內湖地區現有的醫療資

源，進行先期之整合規劃。……」之結論，緩建醫

學中心之政策於焉確定，嗣行政院 96 年 11 月 7 日

核定之新竹生醫園區計畫修訂本，終告確定「園區

醫學中心、研究中心之建置暫緩執行」為計畫之重

大變更項目，園區籌備處原預定醫學中心於 98 年 5

月底全體開院，確定無法達成。嗣馬總統於 97 年

10 月 25 日指示「新竹生醫園區醫學中心應儘速興

建」，使得原已緩建之醫學中心，可望繼續推動，

一波三折之建院規劃，重回原點。  

(二)查原核定計畫以新竹地區民眾對於醫學中心之需

求甚殷，且醫學中心之設立將形成磁吸效應，故以

交通便捷之考量，選定高鐵新竹車站產業專用區作

為生醫園區基地。但 96 年核定之計畫，經考量「國

家臨床詴驗病房之重複投資」、「全國醫學中心之

距離已拉近」、「原醫學中心營運方式在短期內無

法自給自足」及「國內生醫領域相關研究所眾多」

等因素，暫緩興建醫學中心。爰此，交通便捷反成

為醫學中心距離已拉近，因此非首要考量之因素；

至醫學中心營運之盈虧及國內生醫領域相關研究

所眾多，為原計畫核定之初，即已存在之事實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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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計畫核定之初本應評估之要件，實難遽以作為情

事變更之理由；又衛生署執行「生醫科技島計畫」

起於 94 年間，政策之執行晚於新竹生醫計畫之推

動，如現行之方式即可取代於生醫園區內設置醫學

中心，本計畫之初，衛生署即頇本於專業立場據實

以告，方不致造成國家有限財源之重複投資及浪

費；又衛生署代表於國科會 95 年 7 月 11 日主持之

會議發言以：「……（衛生署）醫事處已核准 500

床的病床數給園區醫學中心，新竹地區加上國泰與

馬偕並無病床數過多的問題」。凡此，俱可見新竹

生醫園區設置醫學中心之政策，若非昨是今非，即

為昨非今是。 

(三)再詢據台灣大學陳前校長維昭、台大醫院李前院長

源德、許前副院長世明、科管局李前局長界木，咸

認有於新竹生醫園區籌建醫學中心之必要，另經建

會張前副主委景森及科管局顏局長宗明於本院詢

問時，均表示醫學中心緩建政策轉折之關鍵為國科

會陳前主委建仁持相左之意見，且謂台灣大學退出

計畫之開發後，由中研院生醫所陳垣崇所長擔任規

劃推動小組召集人，其認為可利用南港內湖地區現

有的醫療資源，進行先期之整合規劃，故竹北園區

攸關醫院與醫學中心之設置計畫頇再審慎評估。至

國科會陳前主委建仁於本院詢問時則表示，台灣大

學所送之規劃報告，僅提出設立醫學中心之構想，

未有詳細之興建計畫與整體財務及營運計畫，且醫

學中心之床數、收治病人種類、科別等定位不清。

況台灣幅員狹小，即使未於新竹醫學園區設醫學中

心，國內亦不乏國家級醫學中心支持臨床研究；又

以於新竹生醫園區設立國家型醫院及研究中心，即

能吸引國內外生技廠商進駐，並帶動國內生技產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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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之立論，曾與國內外生醫產業之專家進行討

論，均認為殊難成立。 

(四)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從政策之決定、計畫之擬定、事

項之執行，相關環節均應於政策決定之初即審慎評

估，以提出整體性及策略性之計畫內容，尤以核心

內容之規劃，更需理性分析，並凝聚共識，避免因

人事更迭，即全盤推翻原計畫之預期效益，又計畫

執行機關亦頇摒棄本位立場，使計畫之執行有效延

續。然新竹生醫園區計畫需投入國家 2 百多億元之

經費，截至 97 年 7 月已執行 102.69 億元，初期係

由台大醫院相關人士規劃，推動 6 年後，詎歷經組

織架構變更及人事更迭，主事者已然不同，園區關

鍵設施之醫學中心竟於組織變更後即決定暫緩興

建，原定計畫除名稱尚無異動外，計畫內容卻已不

盡相同。惟查經建會 90 年間報行政院核定之新竹

生醫園區推動原則及 92 年報請核定之園區計畫，

均以醫學中心作為園區成敗之關鍵，並預定醫學中

心工程於 93 年 6 月發包，惟園區籌備處對於醫學

中心之規劃及興建之辦理進度延宕，經建會卻未進

行有效協調統籌；復以國科會接辦後，竟全盤推翻

過去經建會之規劃內容，將興建醫學中心之核心內

容完全排除，現卻又按馬總統儘速興建醫學中心之

指示，重行規劃醫學中心之設立，該會對於園區計

畫之規劃內容反覆，且失其專業評估立場，亦有違

失。 

四、國科會未積極修訂新竹生醫園區計畫內容，使園區規

劃及開發期程落後問題益趨嚴重，核有疏失。  

(一)查經建會與相關機關會商同意科管局終止與台灣

大學簽署之委託開發協議，係於 95 年 1 月 12 日，

以當日台灣大學已實際完成之進度與行政院 92年 3



 9 

月 28 日核定計畫之預定期程相較，確有顯著不符

情事： 

１、台灣大學應於 92 年 3 月成立園區籌備處，卻於

92 年 5 月始完成，進度約落後 2 個月，且 92 年

11 月 11 日始正式啟用。 

２、園區籌備處於 92 年 4 月前需甄選國內外顧問公

司委辦細部規劃與設計，卻至 92 年 12 月始完

成，進度落後 8 個月。 

３、園區籌備處需於 92 年 12 月完成園區整體公共基

礎工程發包及施工，卻遲至 94 年 8 月始完成，

進度落後 1 年 8 個月。 

４、園區籌備處應於 93 年 6 月前完成醫學中心與育

成中心、宿舍工程發包及施工，惟至協議期間為

止，未開始辦理。 

(二)台灣大學自 92 年執行園區計畫以來，即已發生時

程落後之問題，惟國科會均未有效處理，亦未變更

推動組織或修訂計畫內容及時程，以符實際。迄 94

年 9 月 20 日經建會鑑於園區相關建設進度已有落

後，顯然已無法依原核定期程於 95 年 8 月完成建

設，爰函請國科會儘速重新檢討新竹生醫園區整體

計畫所需之總期程與總經費，俾據以調整提報修正

計畫。嗣行政院吳前副院長榮義於 94 年 10 月 13

日主持召開之行政院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指導協調

會，乃決議請衛生署成立財團法人組織負責推動，

該次會議後，原核定計畫內容勢將有重大變更，惟

國科會復未即積極妥善全盤規劃及推演修正計

畫，遲至 95 年 6 月 17 日始完成新組織架構及推動

事宜之會議研商，然原核定計畫內容中之醫學中心

是否興建，則未定案，故台大醫院原預定於 95 年

度辦理之醫學中心、能源中心大樓興建工程等案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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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暫停，且 96 年度亦未再編列興建醫學中心等之

預算，復因計畫方向未定，醫學中心暫停發包，依

園區公共設施統包工程合約規定公共設施所需之

土方，即不能由醫學中心開挖地下室以提供，連帶

使當時進行中之公共工程執行進度亦造成影響，使

計畫時程落後問題益趨嚴重，核有疏失。  

 

 

 

 

 

綜上所述，經建會未能有效協助解決新竹生醫園區

籌備處層級低及難以統籌協調各部會工作之問題，且對

於醫學中心之規劃及興建，有協調統籌不力情事；國科

會未積極妥善全盤規劃及推演修正計畫內容，復對於規

劃內容反覆，失其專業評估立場，以及與經建會未適時

及周妥處理科管局終止委託台灣大學開發新竹生醫園區

之協議，導致計畫時程延宕情形益趨嚴重，均有違失，

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

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 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9 8 年 2 月 1 6 日 

 


